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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执政党的宪法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政权曾经在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了“以党代政”的“党

治”模式。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共同纲领》和 1954 年《宪法》在规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的同时，

并未赋予执政党享有高于宪法之上的特权。1975 年《宪法》和 1978 年《宪法》受“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宪法文

本中充分肯定了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以及“党政不分”的党的领导高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政治体制。1982 年

《宪法》继承和恢复了 1954 年《宪法》的优良传统，在宪法文本中科学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

并通过三次修宪活动，不断丰富执政党宪法地位的宪法内涵。特别是现行宪法明确了政党与宪法的关系，肯定了

“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法治”原则，全面和科学地界定了执政党的宪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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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在宪法文本中的地位反映了执政党的

合法性基础以及执政党执政的方式。执政党在

20 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在执政党掌握政权的背景下，如何处理执政

党自身与作为根本法的“宪法”的关系，如何利用

宪法来巩固自己的合法地位，一直是中国政党政

治的“晴雨表”。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为界，自 1912 年中华民国正式建立到新中国诞生

前夕，受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和宪政”治国

理政“三阶段”理论的影响，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曾

经将“以党治国”的理念写入宪法，并通过宪法文

本将执政党的最高组织机构代行最高国家权力机

构所享有的国家权力的“党国”理论肯定下来，作

为根本法的宪法完全成为执政党“训政”的工具。
早在 1928 年，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 172 次常务会

议决议通过的《训政纲领》①就明确“以党代政”
的“党治”思想。该《训政纲领》作了如下规定: 中

国国民党实施总理三民主义，依照建国大纲，在训

政时期训练国民使用政权，至宪政开始弼成全民

政治，制定左之纲领: ( 1 ) 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

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

民行使政权。( 2)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

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

之。( 3) 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

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

之基础。( 4) 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

之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

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 5 ) 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

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

治会议行之。( 6)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

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

议议决行之。
为将国民党“以党代政”的思想法律化，在

1931 年由国民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

法》②完全肯定了《训政纲领》关于国民党“以党

代政”的规定，强调“兹谨遵创立中华民国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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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总理遗嘱，召集国民会议于首都，由国民会

议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如左”。该约法在

第 3 章“训政纲领”第 30 条规定:“训政时期由中

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

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

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此

外，该约法第 72 条还规定: 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
委员若干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

委员名额以法律定之。上述规定显然通过宪法文

本的形式直接地肯定了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至高

无上的宪法地位，充分体现了“以党治国”的“党

国”和“训政”理念。
尽管 1936 年的“五五宪草”和 1946 年的《中

华民国宪法》声称“还政于民”，没有在宪法文本

中直接涉及执政党的法律地位，但是，国民党作为

执政党实行“一党独裁”的专制政体并没有改变。
在国民党政权炮制的《训政纲领》下，作为根本法

的宪法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只是在形式上简单地

肯定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的党纲和政策，完全实

行的是“以党代政”和“以党训政”的“训政”模

式。执政党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完全颠倒，法治原

则荡然无存。

一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各民主

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爱国人士的基

础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 以下简称《共同纲领》)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

政地位，以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本政治制度

框架。作为临时宪法，在确认执政党的宪法地位

的同时，也将执政党纳入宪法的框架内。《共同

纲领》序言规定: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

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

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

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

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

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1954 年《宪法》在继承《共同纲领》法律精神

的基础上，对于执政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和地

位做了更加完整的表述，内容涉及到两个方面: 一

是肯定执政党在领导人民建立人民政权的历史过

程中的“合宪性”。1954 年《宪法》序言第一自然

段规定: 中国人民经过 100 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 1949 年取得了反对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

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

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

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

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二是仍

然肯定了执政党以及以执政党为基础结成的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的作用和地位。1954 年《宪法》序

言第四自然段规定: 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

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

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

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

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

作用。
总的来说，《共同纲领》和 1954 年《宪法》是

以宪法文本的形式肯定了执政党存在的“合宪

性”，没有任何条文肯定执政党有超越宪法和法

律的特权，或者是可以执政党的组织机构来代替

国家机构行使国家权力，执政党的宪法地位表明

执政党是主张“在宪法下执政”。

二

执政党在宪法文本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显著变

化，出现在 1975 年《宪法》和 1978 年《宪法》文本

中。这两部宪法，一部是在“文革”动乱时期制定

的，一部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前

制定的。这两部宪法的指导思想都肯定了“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处理执政

党与国家政权机构、执政党与宪法的关系方面，很

明显地出现了“党政不分”的问题。
( 一) 1975 年《宪法》文本关于执政党规定的

特点

1975 年《宪法》文本共有 10 处涉及到“中国

共产党”的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通过宪法序言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地

位和领导地位进行了确认和肯定，奠定了中国共

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这些规定包括:

1975 年《宪法》序言第一自然段规定: 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 100 多年的英

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

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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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

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

段。第二自然段规定: 20 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乘胜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

级专政。第四自然段规定: 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

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

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伟大

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指引的道路前进。第六自然段规定: 我国人民

有充分的信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国内外

敌人，克服一切困难，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无产

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人类作出较大的

贡献。上述各项规定，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的宪法地位做了一般意义上的肯定，为中国共产

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提供了宪法依据。
第二类，规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国

家的“领导”地位，存在着明显的“以党代政”的

“党治”倾向。这些相应的宪法条文涉及到: 第 2
条第 1 款规定: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

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

现对国家的领导。该条款确认了执政党对国家的

“领导”地位。第 15 条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

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

民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

全国武装力量。该条沿袭了革命战争年代就形成

的“人民军队属于党”的理念。第 16 条规定: 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

家权力机关。该条规定明确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与执政党的关系，即执政党具有高于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的宪法地位。第 17 条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的职权是: 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

的组成人员，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

算，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

其他职权。上述条文明确了执政党享有国家机关

领导人的“人事提议权”。
第三类，规定了执政党与公民的关系。主要

体现在第 26 条，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上述规定表明，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公民的“基本权

利”，又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 二) 1978 年《宪法》文本关于执政党规定的

特点

1978 年《宪法》文本共有 9 处关于“中国共产

党”作为执政党宪法地位的规定，与 1975 年《宪

法》相比，基本类型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在处理

执政党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将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仅仅作为对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不

再作为“基本权利”对待。
首先，1978 年《宪法》在其序言中确认了中国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第一自然段规

定: 中国人民经过 100 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伟

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彻底胜利，在 1949 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二自然段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

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开始。建国以后，

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各族人民在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各条战线贯彻执行毛

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经过反对国内外敌人

的反复斗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社

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我国的

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我国已经成为

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第四自然段规

定: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

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

时期。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的基本路线，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 坚持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阶级斗争、生产

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本世纪内把我

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

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其次，1978 年《宪法》全面规定了作为执政党

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国家机构的“领导”地位。
第 2 条规定: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

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

对国家的领导。第 19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

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中国

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

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国家大力加强中国人民解

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加强民兵建设，实行野

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第

22 条第 4 项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

权: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决定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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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总理的人选。
最后，规定公民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即公民

有“拥护执政党的义务”。1978 年《宪法》第 56
条规定: 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

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遵

守宪法和法律。

三

1982 年《宪法》继承和恢复了 1954 年《宪法》
处理执政党与国家、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执

政党与宪法之间关系的传统，共有 4 处涉及到作

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文本规定。对于执

政党在宪法文本中的地位，主要是肯定作为执政

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上”的“合宪性”，当然，

作为宪法所肯定的治国理政的“四项基本原则”
之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主要是执政党对

国家的政治领导而不是具体包办国家事务) 成为

宪法文本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宪法原则。
具体来说，1982 年《宪法》对中国共产党执政

党地位的肯定体现在以下的序言文本中: 第五自

然段规定: 1949 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

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

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

成为国家的主人。第七自然段规定: 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

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

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

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

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

社会主义国家。第十自然段规定: 社会主义的建

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

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
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

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

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

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

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

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特别是 1982 年《宪法》在实施过程中，进行

了四次修改，其中 1993 年、1999 年和 2004 年三

次修改都涉及到执政党的宪法地位的文本规定，

其中，1993 年《宪法修正案》还增加了一句关于

“中国共产党”宪法地位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中

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宪法文本中的法律内涵。
这些修正案基本上都是针对 1982 年《宪法》序言

第七自然段的。具体表现在:

1993 年《宪法修正案》第 3 条规定: 宪法序言

第七自然段后两句: “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

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

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

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

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

主义国家。”修改为: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

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

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

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

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993 年

《宪法修正案》第 4 条规定: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

末尾增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1999 年《宪法修正案》第 12 条规定: 宪法序

言第七自然段: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

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

得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

本任务是，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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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

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

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
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
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 “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

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

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

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

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004 年《宪法修正案》第 18 条规定: 宪法序

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修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指引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修改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逐

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之

后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

调发展”。这一自然段相应地修改为: “中国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

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

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

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

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

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

主义国家。”2004 年《宪法修正案》第 19 条规定: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第二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

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

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

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

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

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修改为: “在长期的革命和

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

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

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

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

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1982 年《宪法》文本在规定执政党的宪法地

位方面存在鲜明的特点，这就是一方面，对作为执

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宪法地位内涵不断加以补

充、深化，另一方面，增加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作为

执政党的新的宪法内涵。根据四次修正案修正后

的 1982 年《宪法》①总共有 5 处涉及到“中国共产

党”，与该原始文本相比，增加了一处规定，说明

1982 年《宪法》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对执政党在宪

法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根据四次修正案

修正后的现行宪法文本，在下列条文中涉及到了

执政党的规定:

现行《宪法》序言第五自然段规定: 1949 年，

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

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

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

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现行《宪法》第七自然段规定: 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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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险阻而取得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

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

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

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现行《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规定: 社会主义

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

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

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

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

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

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

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

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在考察 1982 年《宪法》文本与执政党之间的

关系时，除了依据“中国共产党”一词联系宪法文

本的上下文来考证执政党的宪法地位之外，现行

宪法还有一些条款也涉及到执政党与宪法的关

系，通过这些条文可以判断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

共产党与宪法之间的关系是执政党在“宪法之

下”，而不是在“宪法之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

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现行宪法文本处理执政

党与宪法关系的一条基本宪法原则。这一宪法原

则主要体现在现行《宪法》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

和第 5 条第 4 款。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规定: 本

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

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

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
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
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

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现行《宪法》第 5 条第 4 款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和

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

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

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很显然，从上述两个宪法条

文规定可以合理推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

具有超越于宪法之上的“特权”，执政党也必须在

“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各级组织违

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也必须追究。基于上述分

析可以判断，现行宪法已经完全摒弃了 1975 年

《宪法》和 1978 年《宪法》文本中“以党代政”的

“党治”观念，树立了宪法至上的“法治”理念，执

政党在对国家实行政治领导的同时，不断完善执

政方式和提升执政能力，依法执政的思维基本形

成，依宪执政的能力不断增强，日益成为法治国家

建设的领导和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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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nationalist party established the model of“ruling by party”，

which made the party take place of the goverme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identified as the ruling party in the Com-
mon Programms of 1949 and CONSTITUTION of 1954，but not been given any privilege over the Constitution． Being influnced by the
thought of“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the CONSTITUTION of 1975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1978 created the political system
focusing on the suprem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eyond the border of national regime． The CONSTITUTION of 1982，in-
herite the tradi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1954，make it clear the costitutional status of the ruling party and constantly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it by amending the costitution 3 times． Especially the current constitution spec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and
constitution，confirms the principle of“act within the law and constitution ”and“rule of law”，and defines the constitutional status
of the ruling party comprehensively and scientific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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